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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6_96_B0_E

9_97_BB_E5_87_BA_E7_c80_323652.htm 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

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新

出图［２００６］２３２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出版局，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新闻

出版局，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出版单位主管

部门，中国出版集团： 现将《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

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新

闻出版总署 二○○六年三月十日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

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 为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

版秩序，维护读者权益，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特制定《

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 一、辞书包括语文类辞书、专科类辞书、

综合类辞书。专科类辞书根据专业分工原则，继续由相应的

专业出版社出版。语文类辞书中少数民族文字与汉语对照辞

书由各民族出版社负责出版。本《规定》所调整的辞书出版

业务范围是指除专科类辞书、少数民族文字与汉语对照辞书

以外的辞书出版业务。 二、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出版

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

单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已出版辞书经过省、

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新闻出版总署质量检查

为合格的，方可继续发行。正在编辑加工的辞书，一律中止

活动，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同意增加辞书出版业务后，方可



继续出版、发行。 三、自本《规定》实施之日起，出版业务

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申请增加辞书出版

业务的，可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向新闻出版总署

提出申请。新闻出版总署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

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主办单位；不批准的，应

当说明理由。 四、申请增加辞书出版业务的图书出版单位，

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